附件1：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证明事项办理方式
	保留
（限六个直接涉及）
	备注

	
	
	
	
	法定证照
	数据共享
	部门核查
	告知承诺
	
	

	1
	不动产统一登记
	身份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条）
第九条  申请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人应当填写登记申请书，并提交身份证明以及相关申请材料；
第二十六条  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更的，不动产权利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1.8.4.2已经登记的不动产，因其权利人的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等内容发生变更的，申请人申请办理该不动产的登记事项时，应当提供能够证实其身份变更的材料；
9.2.1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发生变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变更登记：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化的。
	
	
	
	√
	
	

	2
	
	坐落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条）
第二十六条  不动产的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变更的，不动产权利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9.2.1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发生变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变更登记：不动产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9.2.3申请材料 
　　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的材料：
房屋面积、界址范围发生变化的，除应提交变更后的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外，还需提交：①属部分土地收回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人民政府收回决定书；②改建、扩建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规划验收文件和房屋竣工验收文件；③因自然灾害导致部分房屋灭失的，提交部分房屋灭失的材料；④其他面积、界址变更情形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批准文件。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还应当提交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和土地价款缴纳凭证。
	
	
	
	√
	
	

	3
	
	婚姻证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1.8.6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登记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按《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申请人不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8.6.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其它身份证明； 
2、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的材料等； 
3、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包括户口簿、婚姻证明、收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以及村委会、居委会、被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
	
	
	
	√
	
	

	4
	
	死亡证明
	《民法典》
第十五条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
1.8.6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登记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按《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申请人不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8.6.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其它身份证明； 
2、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的材料等； 
3、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包括户口簿、婚姻证明、收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以及村委会、居委会、被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 
	
	
	
	√
	
	

	5
	
	小微企业证明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的通知》（自然资登记函[2021]2号）；实施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不动产登记机构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应当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通过告知企业书面承诺（承诺书样本见附件）的方式实施。企业做出书面承诺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不得要求企业另行提供属于小微企业的证明材料。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无需承诺。非小微企业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已履行告知义务但企业不愿做出书面承诺的，依法依规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
	
	

	6
	
	不动产登记所需证明文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
	


